玉溪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文件

玉医保发〔2015〕5号
玉溪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关于退休人员

一次性补缴费相关问题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：

《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》（玉劳社发〔2010〕182号）第七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：参保人员办理在职转退休时，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，选择一次性补缴的，按退休前一个月本人月缴费基数×单位缴费费率×补缴月数计算。在实际业务办理中，对“退休前一个月本人月缴费基数”容易产生歧义。为认真贯彻执行《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》（玉劳社发〔2010〕182号）文件精神，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，对退休人员一次性补缴费相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[image: image1]自2015年3月1日起，选择一次性补缴的，按办理医疗保险在职转退休手续当月的月缴费基数×单位缴费费率×补缴月数计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玉溪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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